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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97年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年终

结算事项经调整改革后， 共有项目 1 4

个。按现行预算管理办法和《 1 997年

国家预算收支科目》的划分要求，有

一般预算收 支结算项目 1 2个，基金预

算收 支结算项目 2 个。现将部分项目

情况简要介绍如 下：

一 、定额结算项目 。按照财政部关

于改进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年终结算

办法的 有关规定， 本着减少年终单独

结算事项和简化结算手续的要求，对

一些比较固定、 数额变化不大 且已经

结算多年的项目，调整进定额结算项

目。这些事项大部分是因原财政管理

体制由 于其预算收支管理发生变化遗

留 下来的 主要有：地方石油企业交纳

烧油特别税后利税转移的结算；石油

企业改变隶属关系后收 入 转 移 的 结

算：中央取消对广东、深圳、福建、海南

等省市的海关代征工商税收， 并将此

项税收收入 上划中央财政，中央财政

按规定每年年终结算时相应补给的基

数部分；1 985 年部分地区资源税 上划

中央后，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，中央

作出决定， 凡 下划收入达不到划转基

数的，中央财政补足到基数，每年年终

单独结算并确定为定额：1993 年确定

的地方财政承担的外贸企业出口退税

的20% 部分，需要在年终决算时办理，

并 专项定额 上解中央财 政 的 结 算；

1 990年国务院确定的部分地区向中央

做贡献的结算；粮油价格调整后，中央

确定的省间调拨及进口粮油费用定额

补助或定额上解中央财 政 的 结 算；

1 993年财 政部决定降低成品油及部分

石化产品的税率，因此使地方财政减

收， 并影响到实行“分税制”财政管理

体制后中 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

还基数，中央财政考虑到这些地区的

实际情况给予的适 当补贴部分， 确定

为结算项目；根据国务院决定， 实行

“分税制”财政管理体制后，从 1 994 年

起，在原有税务人员的基础上组建国

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机构。原

税务机构分设后，税务 人 员的经费需

要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办 理 基

数划转，此项划转由地方财政按财政部

文件确定的数额，结算时专项 上解中央

财政以及 1996 年及以 前年度由 于企业

事业单位隶属关系改变，预算划转后对

地方固定的补助（或上解）的结算等。

二、地方检查中央企业事业单位

违纪资金，补交入库收入分成的结算。

按照财政部《关于委托地方检查中央

单位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规定。地 方 大检

查办公室组织查出中央单位和地方银

行、 非银行金融企 业已缴入中央 财政

的 下列违纪款项，地方财 政 可 分 成

20% ：查缴中央企业的所得税、利润及

其罚款和滞纳金；查缴地方银行、非银

行金融企业的所得税及其罚款和滞纳

金；查缴中央单位以 前年度的“两金”

及其罚款和滞纳金；查缴中央单位的

“小金库”资金及其罚款；查缴中央 亏

损企业和中央事业单位的 违纪资金及

其罚款。地方大检查办公室组织 查出

的已缴中央财政的消费税及其罚款和

滞纳金，地方财政可分成 1 0% 。地方所

得分成收入，年终结算时由中央财政

返还，纳入地方财政预算。

三、地方审计机关审计中央企业

事业单位违纪资金， 补交入库收入分

成的结算。按照财政部、审 计 署《 关于

地方审计机关审计中 央单位 上缴中央

财政收入给予地方财政分成问题的通

知》以及财政部《关于地方审计机关审

计中央单位违纪资金分成审批办法的

通知》规定，地方审计机关审计中央在

地方的企业或事业单位查出的违纪资

金，经财政部审核后，由中央财政按实

际入库数给 予地方财政分成 20% ，年

终单独结算，由中央财政返还补助地

方财政。

四 、减免农业税，补助地方财政的

结算。按照有关文件规定，各地区因遭

受重大自然灾害，造成的农业税短收

部分，报经财政部批准减免，年终结算

时，由中央财政给 予适当补助（只补助

老价部分）。

五、实行“分税制”财政管理体制

后，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

收入的结算。为 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

生产、培植财源的积极性，支持国税局

加强税收征管，促进增值税和消费税

的合理增长，国务院决定，中央财政对

地方税收返还额的递增率改为按本地

区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 ∶ 0.3系

数确定。结算公式为：

其中计算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

税收返还数中的 “ 两税”完成数时，包

括：一般增值税，一般产品退增值税，

校办、福利、外商企业 一般产品退增值

税，一般消费税，一般产品退消费税，

外商投资企业一般产品退消费税，税

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查处消费税违纪

收入补交入库，消费税及增值税滞纳

金和罚款收入，清理中央烟、酒专项收

入的实际入库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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